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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布日期111.12.29 

財團法人大學入學考試中心基金會以下簡稱本會112學年度學科能力測

驗以下簡稱 112學測訂於 112年 1月 13日(五)至 1月 15日(日)舉行。為因

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以下簡稱 COVID-19依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

以下簡稱指揮中心之最新疫情通報及教育部相關防疫規範並參照本會歷次

考試防疫措施以及各次防疫專家諮詢會議討論考量疫情發展及維護考生權益等

各項因素規劃本次考試防疫作法並報請指揮中心同意在案。各項規劃以促

進各考分區防疫作業完善維護考生公平應試權益以及營造安心應試環境

為優先。 

為維護考生應試權益經指揮中心與教育部同意參照 112學年度高中英語

聽力測驗以下簡稱 112英聽之作法112學測將於 20個直轄市、縣市另

設置確診輕症無症狀考生應試之居護考分區與一般考分區有所

區隔為原則並強化考場、試場與人員相關防疫作為。 

本會已於 111年 12月 28日公告「財團法人大學入學考試中心基金會因應嚴

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特別準則」更新版有關 COVID-19防疫措施敬請考

生與家長留意本會大考中心網站(https://www.ceec.edu.tw)「最新訊息」及「學科

能力測驗試務專區」之相關公告。 

【整體性防疫措施】 

112學測各項防疫措施依指揮中心及教育部相關防疫規範擬定整體防疫措

施原則上與 112英聽相似維持一般考分區每間試場人數為 36人、考分

區進出動線規劃、考生與試務人員全面配戴口罩、不開放家長與親友陪考、試場

適度通風、考分區每日試畢清消、考生進入試場消毒雙手以及各考分

區洽聘試務及監試人員之 COVID-19疫苗接種規範等措施。 

一、管制考場進出場動線 

為避免人群聚集各考分區已預先規劃考生進場、出場及考分區內

部移動之動線並做好標示及現場引導考生務必配合動線移動。另呼籲接送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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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親友請勿於考分區門口逗留造成人潮聚集。

二、全面配戴口罩 

參加本會所辦理各項考試之考生除考試前提出免戴口罩申請經審查通過者

外所有考生皆須配戴口罩進入考分區應試。比照 112英聽請考生自備口

罩應試時應全程配戴口罩並須配合於監試人員查驗身分時暫時脫下或拉下口

罩至可辨識面貌查驗後須立即戴好。如遇有口罩髒污或因突發狀況需更換口罩

時各考分區仍備有適當數量口罩提供考生替換使用。 

有關配戴口罩相關規定與不配合之罰則將依「財團法人大學入學考試中心

基金會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特別準則」提報本會大考中心考試委員會審

議。 

考生如因身心或特殊狀況致無法配戴口罩未及於報名期間申請免戴口罩應

試者請依本會公告之突發傷病申請期間與方式檢具診斷證明書向本會或考區

申請經審查核可者將移至原考分區備用試場並免戴口罩應試。 

三、考試當日入場時出示身分識別證件 

考生進入考分區時須出示應試有效證件正本及本會寄送之個人專用入

場識別證。未攜帶入場識別證之考生可至考分區指定地點由試務人員協助

確認身分後補發。 

考試當天各考分區於上午 7時 30分開始查驗身分入場配合指揮中

心自 111年 11月 7日起放寬部分社區管制措施本次考試進入考分區時不

須量溫。若考生自主要求量溫或試務人員發現疑似有發燒或呼吸道症狀經考生

同意量溫者應至考分區特設之查驗站。考生體溫量測經確認達額溫 37.5度

或耳溫 38度以上或有呼吸道症狀者一律移至防疫試場應試故意不配合者

依「財團法人大學入學考試中心基金會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特別準則」

提報本會大考中心考試委員會審議。 

四、不開放親友陪考身心障礙、重大傷病或突發傷病考生得申請 1名陪考人員 

本次考試不開放親友陪考將由集報單位及考(分)區學校分別組成考生服務

隊協助考生身心障礙、重大傷病及突發傷病考生可申請 1位親友陪考。所有

陪考人員或集報單位考生服務隊均須配合防疫措施包含疫苗施打規定等。所

有試場內都設置臨時置物區提供考生置放隨身物品試場亦開放考生節間休息與

中午用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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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試場不開放冷氣及關閉前、後門開啟四個角落之氣窗各 5至 10公分以

利通風 

考試期間不開冷氣教室門保持關閉但開啟教室內四個角落之氣窗各 5

至 10公分以維持試場適度通風。 

六、加強考分區消毒作業 

考前及每日試畢後進行考分區清潔消毒作業考分區各大樓提供手

部清潔液等用品以供考生及試務人員使用。 

七、節間休息以在原試場原座位為原則 

本次考試開放考生於試場內原座位休息、溫書及用餐惟各節考試開始前考

生須依監試人員指示暫時離場以利試題及答題卷等相關試務準備。特別提醒考

生若於試場內節間休息、用餐後有使用手機請務必記得在考前完全關機並

放置於臨時置物區避免違反試場規則。另考分區仍會設置休息區室

以提供集報單位考生服務隊、特定陪考人員或中間節次未選考或提前交卷考生

使用。 

八、中午用餐注意事項 

中午用餐期間考生可外出考分區用餐、親友送餐或由集報單位考生服務

隊代訂餐盒。 

於考分區內用餐的考生一律在原試場原座位不可至集報單位考生服務

隊休息處用餐以避免群聚。另配合指揮中心放寬餐飲內用不限隔板或 1.5公尺間

距之規定考生於試場內用餐將不另提供隔板。用餐時請勿交談、併桌並避免污

損桌面及座位標示單用餐後請即戴回口罩。外出用餐的考生用餐完畢返回考

分區時仍須出示入場識別證及應試有效證件正本並配戴口罩。 

身心障礙、重大傷病及突發傷病等需親友協助之考生以親友進入試場協助

用餐為原則若因試場人數較多如突發傷病考生空間不足將由考分

區協助提供其他較大用餐空間。 

九、所有一般考分區皆於 1月 12日下午開放試場查看 

本次考試所有一般考分區考場學校於 112 年 1 月 12 日(四)下午 2 時

至 4時開放考生查看試場。特別提醒無論考生實際應考日程若要查看試場

皆請於 1 月 12 日(四)下午規定時間內前往考場學校查看可於試場外查看座位

安排但不能進入試場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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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診輕症無症狀或快篩陽性個案考生應試安排】

本次考試與 112英聽相同經指揮中心與教育部同意輕症與無症狀確診考生

外出應試。試場安排將於 20 縣市另設立居護考(分)區與一般考生有所區隔

使用教室作為居護試場之考生人數至多為 20人考生間距維持約 2公尺。另有

關中症重症確診考生援例不得應試得另從招生管道進行補救招生管道相

關補救機制請依大學招生委員會聯合會所公告資訊為準。 

一、 建置「COVID-19自主填報專區」請考生務必主動填報、告知 

為保障整體考生應試安全並於考前進行適當試務安排本會除援例專案與衛

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相關單位勾稽確診考生名單外並建置「COVID-19自主填

報專區」。若考生於本次考試當日屬於確診輕症無症狀或快篩陽性個案

請依知悉時間起至「COVID-19自主填報專區」進行自主填報作業填報系統將

於 112年 1月 8日(日)上午 9時起開放。 

一考生自「COVID-19自主填報專區」開放後至應試當日零時前知悉應試期

間屬於「確診輕症無症狀且未解除隔離」或「經家用抗原快篩呈現

陽性」者 

1、請考生依所選考科目之考試開始日於下表填報時間內至「COVID-19

自主填報專區」填寫相關資料並依系統指示上傳切結書。 

選考科目之考試開始日 填報期間 

112.01.13(五) 112.01.08(日) 9:00 至 112.01.12(四)23:59 

112.01.14(六) 112.01.08(日) 9:00 至 112.01.13(五)23:59 

112.01.15(日) 112.01.08(日) 9:00 至 112.01.14(六)23:59 

2、考生進行資料填寫並上傳切結書即完成自主填報作業本會將編配考

生至居家照護考分區應試請務必下載或列印「確診輕症無

症狀、快篩陽性個案考生通報單」並留意通報單所示新編定之居護

考分區與試場考試當日若未依通報單所示至指定之居護考分

區或試場應試將提報考試委員會審議扣減該節成績 1 級分並視

情節加重扣分或扣減其全部成績。 

3、特別提醒考生考試地點、試場與座位安排須由「COVID-19自主填

報專區」進行查詢而非原試場查詢系統。另居護考分區試場不

開放查看試場請考生於「COVID-19自主填報專區」查覽或列印試場

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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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考生於其應試當日零時起才知悉應試期間屬於「確診輕症無症狀且

未解除隔離」或「經家用抗原快篩呈現陽性」者 

1、請至原編配之一般考分區應試且無論是否完成填報均應於進

入考分區時主動告知試務人員以另行安排適當試場應試與一

般考生試場有所區隔。 

2、考生若未主動填報或告知經查證屬實將提報本會大考中心考試委

員會審議情節重大者以取消考試資格論處填報或告知不實者亦

同。 

二、 考生前往應試地點交通方式 

考生前往居家照護考分區之交通方式得以同住親友 1人以汽、機車接

送或搭乘防疫計程車考生自付車資避免自行騎腳踏車或步行當日考試

結束後應立即返回隔離場所。 

建議考生優先選擇由同住親友以汽、機車接送已透過各縣市政府完成防疫

計程車調派之考生務請依約按時搭乘以免造成社會資源浪費。考生如因搭乘

防疫計程車致延遲考試入場時間者於當節考試 60分鐘內均可入場考試該節

考試結束時間亦隨之順延。 

考生若於其應試當日零時起才知悉屬確診輕症無症狀或快篩陽性個案

其前往原編配之一般考分區的交通方式比照居家照護考分區考生得

以同住親友 1人以汽、機車接送或搭乘防疫計程車考生自付車資避免自

行騎腳踏車或步行。 

三、 考生應試之相關提醒事項 

一屬身心障礙、重大傷病或突發傷病考生均可申請 1位親友陪考其餘考

生一律不開放親友陪考。 

二應試時所使用之答題卷無考生本人姓名及應試號碼但考生仍須於考試開

始鈴響起於所使用之答題卷的「確認後考生簽名」欄簽全名未依規定

以正楷簽全名者仍會依違規處理辦法扣減該節成績 1級分。 

三中午用餐由考分區代訂便當請考生於「COVID-19 自主填報專區」

勾選葷食或素食考試當日由考分區依類別送餐一律於試場內原座

位使用隔板用餐。 

四應試期間以不移動考分區為原則若因解除隔離身分由確診轉變為

自主健康管理者將安排於該居家照護考分區之備用試場應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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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居家照護考(分)區試場考前不開放查看。

疫情期間請考生務必做好個人防疫措施避免至人群聚集處。本會會隨時

關注疫情變化配合指揮中心最新防疫指引及教育部規範調整應變事宜敬請考

生及家長留意本會公告訊息。 


